性暴力

「唔正經的女仔先會遭受性暴力對待」，絕對是錯誤的觀念。

在2001年統計處資料顯示，逾三成的學生曾被非禮，反映了問題的嚴重性。可能你身邊的朋友，或你自己都曾是性暴力的受害者。性暴力離我們不遠，無論在學校、工作場所、公眾地方，以致家庭，都有可能發生。縱然問題嚴重，可是性暴力仍是社會的禁忌，受害人往往礙於社會的目光或不友善的司法程序而不敢舉報。為免成為性暴力的受害人，不少人認為要注意自己的衣著，或是避免深夜獨自歸家，這不免把問題個人化，亦未必是解決問題的良方。要打擊性暴力，社會有甚麼責任？

除了非禮及強姦外，性騷擾的問題。不少人認為性笑話、偷拍、欺凌等只是開開玩笑，無傷大雅。由於性騷擾的問題不被重視，使其滲透在我們生活的各個圈子中，而不論男女，亦有可能成為受害者。

目的

· 認識各種性暴力；

· 了解性暴力的迷思；

· 探討遏止性暴力的措施。

課堂大綱

· 熱身活動：透過一些性暴力的例子，讓同學初步了解不同形式的性暴力；

· II. 近在咫尺的性暴力
：認識性暴力的侵犯者往往是受害人認識的人

· 不同形式的性暴力；

· 性暴力與性別不平等的關係。

建議教學時間：3課節

I. 熱身活動

1. 配對題

以下左手面是一些暴力行為的例子，請與右手面的關鍵詞作配對。

男警員對女示威者搜身。
· （非禮）
· 性別歧視

即使老婆不願意，阿榮仍「夾硬」要跟老婆做愛。
· （強姦）
· 性騷擾

班主任將懷疑是同性戀學生的坐位調往最後排的單邊位。
· （欺凌）
· 欺凌

學生會在聖誕Party參考「獎門人」設計遊戲，取笑女同學身材。
· （性騷擾）
· 非禮

男同學報名參加烹飪學會被拒。
· （性別歧視）
· 強姦

(性暴力不只是非禮及強姦，性欺凌及性騷擾等問題亦是性暴力的例子，卻最為人所忽視。)

2. 強姦的迷思（15/16）


15. 對
16. 不對

· 受強暴的受害人多是衣著性感



· 受害人的社交生活開放，而遭受強暴



· 侵犯者多為陌生人



· 受害人多為夜歸少女



· 受害人只有女性



· 受害人通常性經驗豐富



· 夫妻間沒可能發生強暴



· 大多數侵犯者因感被受害人挑逗而侵犯對方



(強姦或性罪行的受害人往往因以上強姦的迷思而害怕被他人標籤，甚至覺得自己要承擔責任。因此不少數字反映，性暴力的受害者會選擇啞忍。在第三部份會詳細探討此問題。)

甚麼是性暴力

任何人故意或有計劃地在行為、言語和態度上對別人的身體作出有性意味的冒犯，令對方產生恐懼、受威脅或者羞辱的感覺，都是性暴力的行為。性暴力不單是強姦及非禮，即使是非身體接觸（如：偷窺、露體）、帶有性涵意而使人不安的言語，同屬性暴力。性暴力行為並非單純性慾行為，亦是以性作暴力的工具攻擊及侵犯他人。

參考資料：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。

強姦

男方在女方不同意或罔顧女方是否同意下與女方進行非法性交，即屬強姦。在法律上，「性交」一詞是指男性陰莖插入女性陰道的行為。女方若受到暴力對待、被人以武力或言語威脅，又或者女方是弱智人士，精神狀況欠佳如醉酒、熟睡或服食藥物，也是屬於未得女方同意。

資料來源：反性暴力資源中心。http://anti480.org.hk/keyword.php

友姦、約會強姦及婚內強姦

根據上述強姦的定義，不管男女雙方是否認識，或有著怎樣的關係，如在女方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性行為，亦屬強姦。若男女相方是朋友、同事等，即友姦，若兩者是情侶，亦屬約會強姦，甚至雙方是夫妻，只要妻子不同意，亦屬婚內強姦。

非禮

非禮是指「猥褻侵犯」。在未得對方同意下做出侵犯或令對方感到將被侵犯的行為，而這些行為是猥褻，是一般人覺得是色情的。例如撫摸別人的下體或胸部；強迫他人口交等。

資料來源：反性暴力資源中心。http://anti480.org.hk/keyword.php

性騷擾

作出不受歡迎涉及性的行徑（包括身體接觸、言語、目光、態度等），或是以威逼利誘的方法獲得性方面的好處，而這些行徑是一個合理的人應會預期該位人士會感到受冒犯，侮辱或威嚇，都是性騷擾的行為。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性騷擾是違法的行為，受害人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以及提出民事訴訟。

參考資料：平等機會委員會。http://www.eoc.org.hk

II. 近在咫尺的性暴力


1. 校園性暴力

統計署2001年9月數字指出，全港中學生的人口為456,455計算，約有180,756名中學生曾經驗語言性騷擾，即每十個學生中，有四個曾受語言性騷擾，更有三成三學生表示曾被非禮。被人強姦的比率更高達16,432人，數字令人震驚。近四成的侵犯者是朋輩，而三成的性暴力的案發地點是學校。

參考資料：吳惠貞。〈從中學生性暴力問題看性別平等教育〉。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。2006年6月23日。

中學生被性侵犯的統計數字（2001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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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吳惠貞。〈從中學生性暴力問題看性別平等教育〉。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。2006年6月23日。

1. 在校園內，你有沒有目擊過性暴力事件（包括非禮及言語上的性騷擾）？ 當時你有甚麼反應？

2. 你有沒有制止性侵犯事件的發生？為甚麼？

2. 本港的性暴力問題

中學生的性別錯誤觀念，以及未有足夠的知識及經驗處理性暴力事件，令校園性暴力響起警號。可是不少成人也難逃性暴力的魔掌，以下是香港大學有關女性暴力受害人調查的結果：

港女遇性暴力啞忍者多　傳統思想導致部分報警不獲協助（節錄）

香港大學一項全港首次大型婦女暴力受害調查發現，1300 名受訪婦女中，逾兩成曾遇過最少一次暴力對待，如拳打腳踢、性騷擾、性侵犯甚至精神虐待；2%更是在受訪前1 年內遭遇過性暴力，數字較警方接獲的性暴力受害個案（0.02%）高出100倍，反映警方接獲的案件只有問題的冰山一角。

性暴數字較警方個案高百倍

逾三成受害婦女是遭丈夫或男友施暴，當中31%在最近一次因伴侶施暴而身體受傷，輕則瘀傷鼻腫，重則骨折、性器官受損，但當中只有27%會覺得生命受威脅，研究員形容，問題已響起警號。維持家庭和諧、家醜不外傳等傳統思想，仍是令香港婦女啞忍性暴力的原因，部分人即使報警，卻有不獲協助的經歷，令無助處境變得更複雜。

由港大犯罪學中心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、聯合國藥物及罪案部門等聯合進行的「香港聯合國國際女性暴力受害人調查」，在去年5 至6 月隨機電話抽樣下，成功訪問了1297 名18 歲或以上香港婦女，當中21%表示，一生中曾經歷過至少一次任何類型的暴力對待，而曾經遭性暴力和身體暴力對待者，則分別有14%和12%。

31.3%遭伴侶施暴者曾受傷

受害婦女中，六成是遭包括陌生人的非伴侶施暴，發生地點兩成在公共交通工具、13.8%在街上、10.3%在公司。但論及受傷風險，則以伴侶施暴個案較嚴重，31.3%受伴侶施暴者曾受傷，較非伴侶施虐受傷個案（12.3%）明顯較高，但前者求醫和報警比率則較低。

資料來源：〈港女遇性暴力啞忍者多傳統思想導致部分報警不獲協助〉。《明報》，2007年3月31，日，A13。

討論問題：

1. 你認為女性遭遇的性暴力問題嚴重嗎？為甚麼？

2. 調查顯示，性暴力的施暴虐者當中，陌生人及伴侶的比例為多少？

3. 為何伴侶的暴力行為導致受傷的比例較高？

（這反映親密的伴侶亦有可能是性暴力的施暴者，正因為受害人及施暴者的親密關係，令受害人伴侶不敢助或報案，亦助長了暴力行為。）

III. 不同形式的性暴力

1. 強姦

在熱身遊戲的部份，列舉了一些強姦迷思的例子。其實社會大眾對強暴都普遍存有錯誤觀念，甚至連受害人也會墮入強暴的迷思，將責任歸咎於自己。這不但令施暴者逃避責任，更助長了性暴力的問題。

根據警方數字，在2005年內共有99宗強姦個案。根據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資料，在被強姦的受害人，只有一半會挺身舉報，而每3 個被非禮的人，只有1 人報警。雖然警方數字未必反映強姦案件的嚴重性，然而警方的數據及分析，帶出了兩個重要的訊息──侵犯者與受害者的關係，以及警方對強姦案件的分析。

責任誰屬？

警方前日公布去年罪案數字時指出，去年強姦案有99宗，較前年上升7%，當中佔九成犯案者與受害人相熟，例如是親人、上司下屬、朋友等關係。警務處處長李明逵前日指出，部分受害人的社交態度較開放，但個人保護意識不足，警方會加強與學校、社署及志願團體合作，向青少年加強宣傳，提高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，以免成為性侵犯受害者。

資料來源：〈舊同學聚會醉女被強姦，友人請纓接載途中乘人之危〉。《明報》，2006年1月26日，A16。

討論問題：

1. 根據警方數據，強姦犯案者與受害人有甚麼關係？

2. 前警務處處長李明逵一方面指出施暴者與受害人相識，另一方面又指受害人社交態度開放，當中有沒有矛盾之處？

（性暴力受害者社交態度開放，亦是性暴力的迷思之一。數據指出施暴者為相識的人，如：家人、同事、朋友等，更顯示出施暴者利用了受害人的信任，李明逵卻反指原因所在是受害者的性態度開放，未能合理解釋為何侵犯者是相熟的人。）

3. 你認為李明逵的觀點對受害人帶來傷害嗎？為甚麼？

（李明逵指出受害人性態度開放，防範意識不足，這等同將責任推向受害者。）

風雨蘭接獲的個案及報案情況（2000-2007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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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〈強姦案受害人僅一半報警〉。《明報》，2008年1月28，日，A11。

婚內強姦

何太：

由於居住環境狹小，她與丈夫及只有8 歲的女兒睡在同一房間，每當丈夫強行要與她性交時，她為免反抗時會驚動女兒，只可逆來順受。雖然婚內強姦已令她精神崩潰，但她也不打算報警，亦不想離婚，以免影響女兒的成長。

阿英：

阿英有一對分別為五歲及七歲的兒女。雖然丈夫經常對她使用暴力，為了子女的前途，她不想拆散家庭，只有啞忍。有幾次她拒絕了丈夫性交的要求，丈夫便對她拳打腳踢，更勒住她的頸項，在她失去反抗能力的情況下，被丈夫強暴。雖然百般不情願，為免再受皮肉之苦，她已不敢反抗。最後她不堪折磨，報警求助，後來案件不了了之。

婚內強姦的法例在2002年通過。法例修訂前，強姦並不適用於夫妻的關係中。現時若果丈夫未獲妻子同意而強行性交同屬強姦，可被檢控。

討論問題：

1. 對於何太及阿英的遭遇，你有甚麼感受？

2. 何太為何沒有報警？如果你是何太的朋友，你會給她甚麼意見？

3. 婚內強姦反映了夫婦間怎樣的權力關係？

（主動權往往在丈夫一方，妻子往往不能拒絕丈夫的性要求。否則，就會受到暴力對待。）

4. 除了性暴力外，你能舉出其他家庭暴力的例子嗎？誰是施虐者？誰是受害者？這反映了甚麼問題？

2. 非禮

地鐵車廂是其中一個婦女被非禮的黑點，可是根據報導，八成受害人皆不會報警。這反映了甚麼問題？

受害人不再啞忍　警方加強巡邏港鐵拘色狼急增4成（節錄）

面對日益猖狂的鐵路色魔，受害人不再啞忍。警方資料顯示，鐵路警區去年共接獲121宗非禮案，較06年增加23%。警方指隨市民願挺身舉報，加上警方加派特遣隊及軍裝警員加強巡邏，去年在鐵路範圍成功拘捕了87名色狼，較前年增加四成。

警方表示，鐵路警區內非禮及扒竊案最值得關注。鐵路警區去年共接獲121宗非禮案件，較06年的98宗增加23%。警方發言人表示，數字上升與警方加強執法，以及受害人或熱心市民更願意主動舉報有關。警方續稱，去年增派軍裝警員在高危地點巡邏，及派出特遣隊探員進行反非禮行動後，共拘87名涉及非禮的疑犯，較06年拘捕的62人增加四成。

八成女士啞忍

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較早前公佈的調查顯示，45%受訪女士曾在交通工具上被非禮，其中搭港鐵最易遇到色狼，54.2%受訪者曾在鐵路車廂內被色狼侵犯。該調查同時顯示，近八成女士被非禮後會選擇啞忍。港鐵較早前宣佈，正於港島線一列車廂內安裝閉路電視，但同時惹來批評，擔心會侵犯乘客私隱。

資料來源：雷子樂。〈受害人不再啞忍警方加強巡邏港鐵拘色狼急增4成〉。《蘋果日報》，2008年2月18日，A15。

討論問題：

1. 如果你在地鐵遭人襲擊，你會有甚麼反應？會否即時舉報？

2. 如果你在地鐵被非禮，你會有甚麼反應？會否即時舉報？

3. 在問題一及二，你的答案有沒有差異？為甚麼？

4. 你認為舉報非禮案對打擊非禮有甚麼影響？

（調查顯示，八成女士被非禮都會啞忍，因而不能將侵犯者繩之於法，這等同鼓勵他們不斷犯案。）

女性車廂

回應婦女在繁忙時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被非禮的問題，一些婦女團體促請鐵路公司在繁忙時間增設女性專用車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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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問題：

1. 你是否贊成在鐵路設立「女性專用車廂」？為甚麼？

2. 女性在巴士被非禮的問題同樣嚴重，對此你有甚麼建議遏止問題？

(「女性專用車廂」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，無助解決女性被非禮的問題，巴士並無車箱分隔就是明顯的例子，勇敢舉報才能打擊非禮案件。)

3. 性騷擾

性騷擾無處不在。究竟性騷擾是否無傷大雅？

以下的例子是性騷擾嗎？

　向朋友廣發疑似藝人的裸照的電郵

　補習老師講鹹濕笑話娛樂學生，令部份女同學尷尬

　瘋狂女Fans突圍擁吻男歌手，令男歌手驚惶失措

　男同學對女班主任的身材評頭論足

　渴望與前度男友復合而一夜致電三十次電話給對方

　男同學多次小解時被其他男同學偷窺及取笑，此後他小息便跑到另一層廁所小便

（以上全部皆是。）

討論問題：

1. 你有沒有遇過上述的情況？當時你如果應對？

2. 同學可分成六組，就以上的情況，以短劇形式將案件重演，並為受害人提供解決辦法。

根據性別歧視條例，性騷擾是違法的行為。《性別歧視條例》規定在工作、服務提供的場所及教育機構發生的性騷擾均屬違法。

討論問題：

1. 你認為《性別歧視條例》就性騷擾的保護是否足夠？為甚麼？

（現時《性別歧視條例》只規管工作及服務提供的場所、教育機構發生的性騷擾，因此親友間發生的性騷擾並沒受到保障。不管是否受法律保障，性騷擾亦不能容忍。然而更全面的立法，可提供更有效的保障。）

2. 請舉出一個不受《性別歧視條例》保障的例子。

（朋友、親屬、陌生人之間的性騷擾並不受法例保障。）

IV. 性暴力與性別不平等的關係

不分性別，男女皆有可能成為性暴力的施虐者及受害者。不過絕大部份的施虐者以男性為主。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？

性罪行被捕人士 (2003-2006年)


2003
2004
2005
2006


男
女
男
女
男
女
男
女

強姦
77
0
86
1
95
0
98
4

非禮
676
2
700
7
750
10
729
13

資料來源：政府統計處。《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07年版》。

討論問題：

性暴力的施暴者是男性為主？反映了什麼？

(有別於偷竊、詐騙、貪污等罪行，男女都可能成為犯案者及受害者。上表數據明顯反映，性罪行不單是罪行，當中更顯示出性別的因素。性罪行的施暴者，往往是男性，而受害人以女性為主，反映了性別的不平等。)

性暴力並非是個人的不幸，而是由於社會對性別不平等的觀念。社會普遍將女性塑造為性工具及弱者，鼓勵男性對女性的輕視，進而助長出對女性的各種暴力行為。而在多國戰爭或武裝衝突中，軍人以強暴敵方婦女為戰爭手段尤其別顯，其目的非在於性的好處，而是為了展示權力，利用強暴婦女，羞辱敵方。因此要處理性暴力的問題，不能只在要求女性做多些「預防措施」，而是要處理性暴力背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。

延伸活動：反對性暴力口號創作比賽

同學可分組創作打擊校園性暴力的口號，向校方爭取在校園的公眾地方張貼。

有用資源：

新婦女協進會



http://www.aaf.org.hk/

（法律諮詢）


電話：27863600

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


http://www.rapecrisiscentre.org.hk/

Anti 480 反性暴力資源中心
http://anti480.org.hk/

平等機會委員會



http://www.eoc.org.hk/

群福婦女權益會



電話：2785 7745

鐵路在繁忙時間車廂甚為擠逼，不少婦女慘被非禮。不過受害女性通常都會「啞忍」，不會舉報。為了保障女性乘坐大眾運輸工具時免受不必要之性騷擾，鐵路公司仿照外國如日本及台灣的做法，設立「女性專用車廂」。





女性在公共交通公具被非禮，應該鼓勵女性及目擊者舉報，打擊色狼的惡行。「女性專用車廂」只是逃避問題的做法。若女性日後被非禮，有可能會被怪責沒有使用女性車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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